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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增长，营养类食品的种类不断增多，但也因为成分新颖或者信息缺失而存在安

全隐患。有鉴于此，政府对食品营养的干预已经采取了多种法律形式，如营养改善与营养标识立法，特殊营养食品

的从严监管。然而，这些立法的方式是以问题为导向，且内容上也碎片化。鉴于营养性疾病的日益严峻，有必要对

营养规制的方式和现有法律进行梳理，进而构建有序且协调一致的规制体系，以实现营养安全基础上的公众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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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良好的 膳 食 是 我 们 对 抗 疾 病 的 有 力 武 器”，这 意

味着食物 及 其 营 养 对 保 障 健 康 有 着 重 要 的 影 响［１］。其

中，由饮食引发的营养问题也会危及健康，而这需要符

合与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要求，如标识的要求。

正因为如此，就健全食品安全治理的法律体系而言，食

品营养的规制及其法律形式也是该体系的内容之一。在

这个方面，针对不同的营养问题形成了诸多不同的规制

和相应的法律形式。以我国的食品营养问题及其规制为

例，《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（ＧＢ　２８０５０－２０１１）作

为强制性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，其对脂肪、钠等营养素

的强制标示要 求 也 有 利 于 促 进 消 费 者 合 理 平 衡 膳 食 和

身体健康，进而防止由于脂肪、钠等摄入较高所引发的

慢性病。而修订后的 《食品安全法》也通过单设 “特殊

食品”一节，加强了对保健食品以及包括婴幼儿配方食

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在内的特殊营养用途食品的

监管。比较而言，于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起 实 施 的 《营 养

改善工作管理办法》则以全局的视角对改善营养的政府

工作作出了规范，要求通过构建营养监测、营养教育、

营养指导以及 营 养 问 题 干 预 等 制 度 提 高 居 民 营 养 质 量

与健康水平。然而，就基于公众健康保障而对食品营养

进行干预的立法理念而言，还存在以下不足。

首先，就立法 经 验 来 说，一 直 以 来，我 国 的 立 法

采用了基于实 践 理 性 的 探 索 试 验 性 思 路，如 “成 熟 一

个，制定一个”［２］，这在食品安全规制方面的表现就 是

《食品卫生法》这一要素立法的先行。尽管 《食品安全

法》的综合立法已经取代这一要素立法，但对食品安全

的定义依旧沿袭了对于食品卫生的认识［３］ｑｗ，进而对于

食品卫生、食品质量、食品营养、食品掺假掺杂等概念

与食品安全的关联缺乏清晰的认识。其中，食品营养因

为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和物质基础［４］而关乎食品安全与健

康保障，也因为日益增长的优质营养需求而可以作为差

异化的食品质量提升营养类食品的市场竞争力。对此，

食品安全与食品质量的概念差异和规制差异［５］意味着营

养干预方面既需要官方的强制干预以预防营养性疾病对

于公众健康 构 成 的 公 共 风 险，也 可 以 由 私 人 部 门 来 推

动，以丰富营养类食品的选择和满足消费者的不同营养

偏好。

其次，国内 外 的 食 品 安 全 立 法 演 变 史 都 表 明 了 这

个领域内的法律完善方式是根据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采

取相应的 立 法 应 对，然 而，实 践 表 明：这 一 “就 事 立

法”的方式并不足以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时确保公众健

康［６］。正因为如 此，欧 盟 在 吸 取 疯 牛 病 危 机 的 教 训 后，

对其食品安全立法进行了彻底的改革，其特点就在于通

过引入一部基本法整合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。在这个方

面，我国 《食品安全法》的制定和修订也已整合了先进

的食品安全监管理念。诚然，食品安全立法方面已有长

足的进展，但在营养安全及营养改善方面，尚未以体系

化的立法形式形成营养工作组织化、制度化、有序化的

局面［７］。就实务而言，目前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重

点安排依旧体现了对化学风险的重视和对微生物危害、

营养安全问题的轻视。而对于营养问题，即便国家层面

推出了诸多的营养改善行动计划，但也因为缺乏相应的

营养立法支持而不能落实或者无果而终［８］。对此，尽管

２０１０年已经出 台 了 综 合 性 的 营 养 改 善 立 法，但 该 规 章

立法层次不高，且缺乏相关法律之间的衔接及不同执法

部门之间的配合。相应地，营养工作法制化的进程还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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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 《营养条例》乃至 《营养法》立法的推进［９］。

最后，就本文论述的营养规制而言，《中国居民营

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（２０１５）》表明，尽管十年来居民

的膳食营养状况总体得以改善，但目前的挑战不仅包括

相当一部分的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良问题，还包括营养

过剩以及由此凸显的超重、肥胖问题。此外，随着食物

消费和营养状况的变迁，消费者对于饮食的需求越来越

注重享受、健康和自身的发展。对于这一食物消费结构

和饮食习惯的改变，如果没有适时的引导，一旦形成不

合理的结构和 习 惯 将 会 妨 碍 一 代 甚 至 几 代 人 身 体 素 质

的提高，而且也会因为不堪重负的疾病负担消耗社会经

济发展的成果［１０］。然而，目前对于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营

养规制还散见在不同的法律规范中，且对于日益突出的

营养过剩问题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。在这个方面，无

论是 《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（２０１４—２０２０年）》［１１］，

还是国际层面 《营养问题罗马宣言》［１２］都提出了通过法

制化应对营养问题的行动建议，如对消费者的营养教育

和知情选择的保护。

综上，鉴于 食 品 安 全 立 法 经 验 的 积 累 和 实 际 情 况

中营养改善及慢性病防控的需要，对于食品营养的干预

可以考虑以 理 性 构 建 的 方 式 取 代 长 期 以 来 的 “就 事 立

法”。

１　 《食品安全法》———安全与营养

根据 《食 品 安 全 法》的 要 求，为 了 保 障 公 众 身 体

健康和生命安全，食品安全保证工作主要在于确保食物

无毒、无害、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，对人体健康不造

成任何急性、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。就具体实践而言，

首先，长期以来我国食品安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

“食品卫生”。从对 食 品 的 清 洁 到 对 生 产 环 境 的 清 洁 要

求，卫生不 仅 是 指 食 品 应 该 无 毒 无 害，有 益 于 人 体 健

康，而且也是指在食品链的所有环节保证食品的安全性

和适宜性所必须具有的一切条件和措施。相应地，《食

品安全法》对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作出了规

定，并由 《食品 生 产 通 用 卫 生 规 范》 （ＧＢ１４８８１－２０１３）

这一强制性的 食 品 安 全 标 准 进 一 步 细 化 了 食 品 生 产 过

程中原料采购、加工、包装等环节的场所、设施、人员

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。然而，随着对食品安全的渐进

性认识，食品安全本身的内涵不仅包含卫生这一应有之

义，更应从风险的角度确定有利于健康保护的风险接受

水平［１３］。正因为如此，食品安全是一个大概念而不是单

一的食品卫生［１４］。

食品安全 与 营 养 相 关，通 过 食 物 获 取 营 养 素 为 保

障健康提供物质基础，因此，营养的摄取也有 “适量”

的要求。相应地，要防止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问题对健

康产生的不利影响。在这个方面，营养缺乏或者营养过

剩都会导致营养性疾病，如基于前者的维生素缺乏症或

者后者的肥胖 症 及 由 此 导 致 的 对 非 传 染 性 疾 病 的 易 感

性。此外，就健康而言，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，包括疾

病的治疗和预防疾病促进健康。比较而言，目前对于健

康关注的重点已经从治疗转移到了预防，尤其是健康的

促进方面。在这个方面，由于科学证据表明了营养、饮

食与健康的关联性，诸如膳食补充剂、保健食品也日益

受到消费者的青睐。相应地，《食品安全法》中有关营

养的要求涉及一是对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

求；二是对与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、标志、

说明书；三是通过对掺假掺杂行为的打击防止食品中添

加没有营养价值的物品，或是抽取食品中的营养物质，

抑或通过加 入 杂 物 降 低 食 品 的 营 养 价 值 等［１５］；四 是 针

对保健食品 等 特 殊 食 品，强 化 与 食 品 安 全 相 关 的 营 养

要求。

比较而言，随 着 食 品 数 量 供 需 的 基 本 平 衡 和 食 品

安全状况的总体好转，与营养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将日

渐突出，如居民营养不足与营养过剩的问题并存，且缺

乏营养与健康知识。因此，食物营养方面的引导和干预

必须 引 起 高 度 重 视，包 括 推 进 食 物 与 营 养 法 制 化 管

理［１１］。此外，上述的营养问题不仅仅只是个人的健康问

题，同样也会对家庭、社区、乃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

发展具有负面的外部性［１２］。而健康规制之所以进入公共

视野也是因为健康不仅是提高生产力、实现经济增长、

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，更 是 社 会 经 发 展 的 最 终 目 标［１６］。

遗憾的是，作为实现健康的必要因素，目前制定及修订

的 《食品安全法》对食品营养与公众健康的关注依旧存

在立法理念不足的问题，包括：一是，没有全面关注与

食品安全相关的营养问题。例如，当食品安全不仅是指

应当有的营养要求，还同时指避免慢性健康危害时，对

于健康的安全保障则不应只限于诸如婴幼儿或者特殊营

养需求的群体，也包括一般群体中由于营养缺乏或者营

养过剩所致的食源性疾病对健康的危害，而后者在目前

的食品立法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；二是，不同于食

品安全，食品营养的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健康，更在于促

进健康，但对于不仅 “保健”还在于 “促健”的营养类

食品的规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
２　营养干预的具体形式

鉴上，基于 公 众 健 康 的 视 角，具 体 的 营 养 干 预 形

式可以从营养规划、营养物质／食品、营养信息和营养

教育四个方面加以概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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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１　营养规划

国民经济和 社 会 发 展 规 划 是 政 府 履 行 社 会 管 理 和

公共服务的重要依据，因此，规划的编制工作也需要规

范化、制度化、以及制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［１７］。作为反

映一个国家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，域外

经验表明，对于营养规划的重视有利于通过人力资源的

保障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，因为体能和

智能都是人力资源的组成部门，而这都需要营养来保障

物质基础［１８］。就具体实践而言，我国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

开始就分别制定了 《９０年 代 中 国 食 物 结 构 改 革 发 展 纲

要》（国发 ［１９９３］４０号）、《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

（２００１—２０１０年）》（国发 ［２００１］第８６号）和 《中国食

物与营养 发 展 纲 要 （２０１４—２０２０年）》 （国 发 ［２０１４］

第３号）等针对食物与营养发展的中长期专项规划［１９］，

通过对重点产业、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的关注，以期为

实现我国食物 的 有 效 供 给 和 居 民 营 养 的 改 善 提 供 重 要

指导。鉴于行政规划中长期存在的制定中缺乏民主参与

问题、执行中效果打折、各规划之间缺乏衔接和协调的

问题［２０］，营养规 划 的 制 定 与 执 行 也 应 当 注 意 以 下 内 容

的完善。

第一，做好 营 养 规 划 编 制 的 前 期 工 作，这 主 要 是

指针对营 养 的 调 查 和 监 测。其 中，调 查 是 客 观 反 映 情

况，监测是用权威、怀疑的态度来寻找存在的 问 题［２１］。

通过定期的调 查 和 持 续 的 监 测 有 助 于 为 相 关 的 营 养 规

制决策提供依据。在这个方面，根据 《营养改善工作管

理办法》的规定，营养监测已经成为我国改善营养工作

的重要制度，即通过对居民膳食状况、营养改善效果以

及营养 相 关 疾 病 进 行 监 测 并 将 结 果 作 为 干 预 决 策 的

依据。

第二，注重 营 养 规 制 编 制 过 程 中 的 专 家 论 证 和 公

众参与。根据 《食品安全法》的要求，风险评估和风险

交流为实现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。相应

的，通过 “政府决策＋专家论证＋公众参与”所形成的

参与决策，是建立在通过保证食品安全优先保护公众身

体健康和生命 安 全 这 一 认 同 以 及 各 相 关 主 体 之 间 的 合

作的基础之上。鉴于食品、食品安全、营养和公众健康

之间的关联性，当基于公众健康对营养进行干预时，上

述制度的作用是一样的。

第三，对于 营 养 规 划 内 容 的 实 现，要 重 视 该 规 划

的细化以及其与相关规划之间的衔接工作，进而以合力

的方式实现营养的改善。对此，一方面，营养改善要注

重地域、人群和阶段的差异性，以突出对贫困地区、儿

童青少年的营养改善以及新型食源性疾病的防控。另一

方面，在 “从农场到餐桌”的全程供应链中，营养规划

的实现除了 终 端 的 营 养 餐 供 应 与 膳 食 指 导，也 要 与 农

业、食品工业这些相关发展规划相衔接。事实上，对农

业这一食品供应链进行干预是从最基本的层面决定可供

消费食品的营养含量，如通过规划营养敏感型农业实现

营养目标［２２］。

２．２　营养物质／食品的立法

在通过充 足、平 衡 的 饮 食 以 保 障 基 本 的 营 养 需 求

时，特殊的营养需求及通过营养类物质／食品供给加以

满足该类需求的形式主要包括：一是通过食品的强化解

决某一营养素缺乏所导致的疾病；二是通过营养的增补

以促进健康、预防食源性疾病，这与公众日益增强的健

康意识相关；三是针对特殊群体的营养需求，而对营养

配方作出特殊要求。诚然，通过营养强化、补充、特殊

配方的方式丰富了食品的种类并满足了消费者的营养需

求，但在食品中添加新的物质以及以药丸、片剂形式出

现的保健类食品也同样加剧了对食品识别的难度，进而

给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。事实上，尽管食品最终都可以

还原为营养学里所细数的蛋白质、脂肪等营养素，但食

品命名所依据的则是原料和配料按照一定比例所组合的

食谱。在早期的食品欺诈中，食品掺假掺杂损害了消费

者对于所购食品的品质预期。为此，“食谱”式的成分

识别标准成为了保障食品真实性的重要手段，而这意味

着食品的生产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食品识别标准，否则

就是掺假掺 杂 食 品。但 随 着 化 学 工 业 和 食 品 贸 易 的 发

展，严格的成分标准阻碍了食品种类的丰富和食品流通

的自由。其中，以添加营养类物质所要实现的营养强化

或者营养补充就首先涉及非成分类物质的添加。对此，

当只有通过安全评估和行政许可才能使用成为鉴管食品

添加剂的基 本 原 则 时［２３］，营 养 添 加 剂 的 监 管 是 否 需 要

许可却是值得争议的话题。例如，当营养强化类食品出

现在美国市场上时，作为监管部门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并没有对维生素等用于添加的物质作出许可的

要求，而是通过增设的强化食品标准便于这些不同于传

统食品的强化食品的入市［２４］。而当科学证据表明即便维

生素等营养素无害健康，但过度使用同样会导致不良效

果时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试图对这些添加物质的

限量规定并没有获得授权。相反，当欧盟也面对这一争

议时，一些成员国因为欧盟层面缺乏统一的规制方式而

自行根据健康 保 护 的 需 要 开 始 了 对 这 类 产 品 的 进 行 监

管，即由主管部门对其做出了限制或许可要求。作为引

用谨慎预防 原 则 的 案 例［２５］，其 表 明 了 欧 盟 与 美 国 在 规

制营养类添加物质方面的审慎与放松规制的区别。

此外，营养 类 食 品 的 出 现，也 陷 入 了 放 松 规 制 还

是审慎规制 的 争 议 中。回 顾 历 史，当 膳 食 补 充 剂 于２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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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７０年代在美国面世时，其被定义为作为用于膳食

补充而含有一种或多种膳食成分的产品，例如维生素、

矿物质、药草或其他生物、氨基酸等。美国对其采取了

食品的监管方式，相应地，膳食补充剂的入市并不需要

事前的安全评估。此外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如果

出于安全的考虑而限制某一膳食补充剂的销售，其肩负

举证责任，即提供证据说明这一限制的合理性。值得一

提的是，这一放松规制的成功在于膳食补充剂行业对于

相关部门的游说努力。此外，食品行业对于规制的反对

也是因为其认 为 饮 食 更 多 的 是 个 人 责 任 以 及 崇 尚 这 一

方面的 自 由 选 择［２６］。不 同 于 美 国，我 国 针 对 类 似 食 品

———保健食品采取了从严监管的方式。

２．３　营养信息

就营养信 息 而 言，在 早 期 营 养 类 食 品 进 入 美 国 市

场时，因其功能性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，如营养强化食

品对于某一疾病的防治。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要求和

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的豁免，使得随意发布的错误营养

信息也没有追责依据。随着私人使用营养标识的增多，

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引入了食

品营养标识这一干预食品营养的规制方式，但其目的主

要是规范营养信息的发布内容和形式，如以一定的格式

告知消费者食品中热量、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的含量，

进而在提升消费者营养意识的同时避免 “非常有营养”

等标识或广告误导消费者［２７］。事实上，政府对营养信息

披露的规制与食品企业提供信息的自由并不矛盾，当规

制是为了更好地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提供更为准确、全

面和有用的信息时，后者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诈消费的行

为使得保证信息真实性的职责转移到了政府，以便保护

消费者的利益［２８］。

就营养信 息 的 真 实 性，标 识 方 面 的 规 制 主 要 有 以

下几个主要方面。第一，基于营养事实强制披露一些营

养含量信息。作为食品标识的一部分，这一信息的披露

主要是为了保 障 消 费 者 可 以 合 理 选 择 符 合 自 身 营 养 需

求的食品以 及 通 过 平 衡 膳 食 改 善 自 身 的 营 养 状 况。第

二，针对营养声称或营养素成分功能声称，在自愿标识

的基础上规范声称术语的内容和定义。例如，营养声明

中 “新鲜”、“低脂”、“低热量”、“高热量”等术语的定

义，以便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选择这些术语时符合这些术

语对于营 养 含 量 的 要 求，防 止 误 导 或 欺 骗 消 费 者。第

三，与营养声称相比，健康声称主要是为了明确说明食

品消费与某一慢性疾病之间的关联，即在食品标识或广

告中说明某一 食 品 或 食 品 成 分 消 费 有 助 于 减 少 或 延 缓

某一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［２９］。随着消费者对饮食与健康

的重视，消 费 者 更 倾 向 选 购 具 有 健 康 功 能 的 食 品［３０］，

但这一功能既需要借助信息加以传达，也需要科学加以

证明。

２．４　营养教育／指导

营养教育是 包 括 一 整 套 信 息 干 预 措 施 在 内 的 全 面

计划，目的在于提高消费者的认识，了解什么是好的营

养，其最终目标在于改变人们的行为，使其选择更有营

养的饮食结构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［３１］。对此，针对不同

的群体、开展于不同的场合或者教育主导者的差异，营

养教育的形式可以非常多元化，如由政府引导在学校内

针对儿童设置营养课程，由私人部门在工作场所开展的

营养培训，或 者 社 区 中 针 对 低 收 入 人 群 的 营 养 知 识 宣

讲。而作为普惠式的营养信息宣传，各国都会根据营养

规划及监测和调查的结果，适时通过膳食指南的编制引

导合理的膳食。相应地，推广 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》是

我国一项重要的营养宣传教育方式。此外，随着风险交

流成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制度，各类交流主体在

对公众和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教育中，也应当纳入食品营

养的内容。

对于实现 社 会 治 安 和 消 费 者 保 护 的 执 法 而 言，教

育是有效的补充。因为国家之大、食品企业之多，执法

监管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。因此，当执法的意义在于保

证守法，而守法有助于实现消费者保护这一目标时，守

法源于知法而知法又来源于教育。正因为如此，教育有

助于良性循环的形成，如对消费者的教育能使其了解食

品营养和均衡膳食的重要性，对企业的教育可以使其规

范地提供食品营养信息，而这些信息对于消费者的知情

选购而言都很重要［３２］。然而，需要指出的是，通过教育

实现公众膳食选择的合理性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正

因为如此，要改善营养和预防营养性疾病，依旧离不开

强制性的营养干预立法［３３］。

３　结论

富裕程度 的 提 高 也 是 一 个 喜 忧 参 半 的 进 程，一 方

面要通过更多营养类物质的消费促进健康，另一方面饮

食习惯的转变以及过度的营养消费也使得中国加入到了

世界性的日益上升的肥胖趋势［３４］。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

家，中国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隐性饥饿也尚未彻底的解

决。鉴于食品安全治理以及健康规制日益受到重视，食

品营养对于食品安全及健康保障的重要性也需要形成重

视营养的社会 共 识 以 及 构 建 有 利 于 营 养 改 善 的 社 会 共

治。对此，尽管 《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》的实施已经

通过营养监测、营养教育、营养指导、营养干预等方式

为预防和控制营养缺乏、营养过剩和营养相关疾病奠定

了法律基础，但目前这一规章的立法层次不高，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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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的营养干预方式也散见在不同的单行法律中，缺乏

统一性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基于公众健康而对食品营养进

行干预时，既要与时俱进地兼顾各类不同的营养问题，

也要同时段的多管齐下，发挥各规制方式的协同作用。

对此，本文的贡献就在于通过对各类营养问题及其规制

方式的梳理以 前 瞻 性 且 全 局 性 的 视 角 设 计 一 个 详 细 的

作为营养规制事项的立法完善框架及指南，从而为完善

食品安全治理 的 法 律 体 系 和 推 进 食 物 与 营 养 法 制 化 的

管理提供理论支持。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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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项目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“新形势下网购食品的监管和私法人规制的兴起”（项目编号：２０１５Ｍ５７０９９０）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研

修学院科研立项课题 “食品安全治理创新研究———兼评网络食品监管”（项目编号：ＣＦＤＡＩＥＤＬ２０１５Ｙ０５）。
作者简介：肖平辉 （１９８０—　），男，博士，研究方向：食品安全法。
通信作者：罗杰 （１９７２—　），男，博士，副教授，研究方向：食品药品监管、宪法学与行政法学。

中国网络食品监管最新立法亮点解读
肖平辉１，２，罗　杰２

（１ 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，北京　１００８７２；２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高级研修学院，北京　１０００７３）

　　摘　要：对中国网络食品监管最新亮点进行了全方位解读。《食品安全法》于２０１５年新修订，首次引入网络食

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相关规定，为进一步细化网络食品交易规则，保障网络食品安全，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４日，国

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正式发布 《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》。本办法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，包括总则、

网络食品安全义务、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管理、法律责任、附则等五章四十八条。本办法强化平台和入网食

品生产经营者义务和法律责任，为网络食品市场的有序运行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。

关键词：网络食品监管；平台；法律责任；立法

近年来，中 国 电 子 商 务 发 展 迅 速。有 统 计 数 据 显

示，中国有４　５００万 人 经 常 性 通 过 电 商 平 台 购 买 食 品。

２０１５年，中 国 的 网 络 零 售 交 易 额 高 达３．８８万 亿 元［１］。

２０１８年，仅中 国 的 生 鲜 电 商 市 场 预 计 将 达１　５００多 亿

元［２］。网络食品成为当下及 未 来 发 展 的 趋 势［３］。与 此 同

时，各种网络食品业态模式迅速崛起，这些给网络食品

监管带来巨大挑战［４］。出现传统的三无产品问题及跨境

电商食品无中文标识等新问题［５］。新修订的 《食品安全

法》规定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及入网食品

经营者的基本法律义务和责任，为强化网络食品安全依

法监管奠定了基础。同时，网络食品经营因为主体多并

且杂使得法律关系复杂，代表高技术水平，涉及面广，

现有的监管力量覆盖不到，法律规定不具体。另外，网

络食品安全违法问题查处的程序不明确，查处的及时性

和效果不理想等问题，客观上要求制订规章予以进一步

明确。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于２０１３年成立后就开始


